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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規劃原則與構想 

第一節 發展定位與目標 

三生合一 ～ 台灣矽谷中的桃花源 

本計畫區緊鄰有「台灣矽谷」之稱的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區內所規劃之產業園區未

來亦將作為高科技產業發展之用，但是區內有天然湧泉、豐沃農田、客家庄等自然及文

化資源，在規劃中將保留自然地景及部分農業生產環境，使本計畫區成為集合「創造生

產、提升生活及保育生態」等三生合一的桃花源。 

 

第二節 規劃構想 

壹、土地使用發展構想 

一、在地形較陡的丘陵地形（四、五級坡）、環境敏感地區（高鐵禁建、高速公路禁建、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等不適宜開發地區，留設為保護區、公園及綠地用地。 

二、配合訪談意見調整住宅社區區位、保留農業用地、原有水圳、湧泉、人文資源等，

於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之容許使用配合本特區產業發展需求訂定。 

三、配合交通系統及道路層級，區隔不同型態之使用分區。 

四、不適宜分區調整（無使用之零星工業區、零星分布之保護區、未開闢之學校用地

內之住宅社區），並訂定變更回饋條件。 

五、考量地方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於細部計畫書內對住宅區再予細分，予以不同程

度管制。 

六、各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依其計畫特性、區位、面臨道路功能、寬度、鄰近公

共設施之配置情形、地形、地質、水文及發展現況，分別訂定不同之容積率。 

七、開發建築使用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及水土保持法等相

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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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40%以上之地區，不得建築使用，其面積之 80%土地應維

持原始地形地貌，不得開發利用，其餘 20%土地得規劃作道路、公園及綠地等設

施使用。 

九、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30%上未達 40%之地區，以作為道路、公園及綠地或無建

築行為之開放性公共設施使用為限。  

十、坵塊圖上之平均坡度在 30%以下之地區，始得作為建築基地使用。  

 

貳、交通系統調整構想 

一、建構直接連絡科學園區與中興路之主軸動線系統，以有效連結計畫區與科學園

區。 

二、配合高鐵橋下（三期）新闢道路連接區內主要幹道。 

三、配合二重交流道預設規劃位置，預留連絡道路系統之腹地。 

四、區內主要幹道（30米大道）除配合現況通行道路及地形起伏外，並考量產業專用

區兩側街廓深度劃設。 

五、地形破碎地區劃設可連接區內主要幹道及聯外道路之道路系統。 

六、道路系統按土地使用分區及交通情形與預期之發展配置之。 

 

參、公共設施計畫調整構想 

一、考量開發完成後新增之居住人口及商業活動，劃設必要性之服務型公共設施（如

停車場）。 

二、配合產業用地之管理、用水、用電及污水排放等，設置相關公用設備用地（機關、

變電所、自來水、污水處理廠）。 

三、地形陡峭區（四、五級坡）、環境敏感地區（高鐵禁建、高速公路禁建、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以公園綠地方式劃設。 

四、高速鐵路用地、高速公路用地、零星工業區、河道用地及河川區（排水使用）兩

側區域配置隔離綠帶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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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鄰里性公共設施用地之區位，考慮其服務範圍、可及性、迫切性，以及與主要計

畫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之相容性。 

 

肆、開放空間及景觀系統計畫構想 

一、結合週邊山水資源，形成生態藍綠網系統 

配合原始地形留設大面積之開放空間，並以公園、綠地用地等方式劃設，以

維持原始生態環境、表土保護為規劃原則，並以生態工法建構生態步道等遊憩設

施，達自然生態保護與都市休憩空間之共存。 

另配合柯子湖溪及竹東圳之流經，於水體兩側留設公園、綠地用地，形塑帶

狀之藍綠軸線，並創造親水、親山之休憩空間。 

二、保存在地化地景紋理，形塑都市之戶外教學場域 

以客家農業休閒專用區之劃設，保留既有農耕及農村景觀，塑造計畫區內舒

適之都市田園風貌景觀；此外亦透過綠地之劃設，保留地塹及湧泉等地形，建立

地方自明性及歷史記憶之傳承，作為都市之農事文化與自然環境學習教學場域。 

 

伍、雨水管理計畫構想 

一、以維持其既有集水分區及流向為原則規劃排水系統 

尊重原本地理的排水特性，以維持其既有集水分區及流向為原則，排水系統

佈設儘量符合原有竹東圳放流水系、頭重溪以及柯子湖之集、排水功能，配合區

內整地與道路系統之配置，以重力自然排水方式為原則，並劃分排水分區與設置

區界截水溝。 

二、考量計畫區自然環境特性配置公園、綠地等空間 

透過計畫區大面積留設公園、綠地，並儘量以維持原始地形、地貌為原則，

減少因開發而造成之逕流量增加；此外，考量整體之地勢及集水分區，於適當區

位配置公園或綠地用地，並規劃作為景觀滯洪池，以加強其雨水滯留與減少地表

逕流之功能。 

三、透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都市設計準則達「低衝擊開發」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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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與都市設計準則調整土地利用強度、規範土地及建築物之

使用、最小建築基地面積、基地內應保持空地之比率等事項，以小型分散系統進

行分洪管制，達「低衝擊開發」之概念，就地保水、入滲，提高計畫區整體透水

面積，減少逕流量，延長土地使用年限。 

 

陸、污染防治計畫構想 

一、依主要計畫道路布設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線，且將產業污水及及生活污水管線分別

規劃，並配合地勢以重力流方式收集污水，匯入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 

二、產業專用區汙水經污水處理設備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拉設專管於「頭前溪水系自

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外排放，或與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協調將計畫區產業

污水與園區管線連接至園區排放管線，與園區污水一併排放至客雅溪。 

三、配置污水處理廠於計畫區地勢相對較低處，以收集計畫區大部分之工業廢水或生

活污水。 

四、產業專用區基地內應設置污水處理設施以排放污水，並應依下水道法等有關規定

辦理不得造成下游水質之污染，且污水與雨水須分流收集、處理排放，基地污水

排放應符合主管機關所訂之放流水標準。 

五、部分地勢低於污水處理廠用地之範圍則應盡量避免劃設為產業專用區，應以住宅

區等為劃設原則，故以生活污水為主，建議可由鄰近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主

要計畫（新竹市部分）之污水處理廠用地（污一）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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